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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市科学技术局文件

丽科发〔2021〕5号

丽江市科学技术局关于申报丽江市2021年度

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科技局、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推进我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队伍建设，按

照《丽江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选拔培养实施办法》（丽

科规〔2020〕1 号）有关规定，市科技局将围绕市委、市政府

着力培育建设的重点产业和重点学科，遴选一批丽江市中青年

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。为做好申报推荐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遴选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 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（1976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具

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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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，研究开发、技术创新能力强，

专业技术工作经验丰富；

3. 有 3 年以上专业工作经历，熟悉本专业的发展动向，

有明确的科学研究方向；

4. 一般要求近 3 年作为主要负责人主持过省市级以上科

技（研）项目，或者担任省市级以上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主

要负责人。

（二）核心条件

除基本条件外，近 5 年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 在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的研究开发、成果转化、

先进技术引进、消化、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，且取得显著经

济效益、社会效益或者生态效益；

2. 作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在国内核心期刊，国际知

名学术刊物发表学术文章，或者以第一作者出版过学术专著；

3. 作为主要完成人取得发明专利、软件著作权、动植物

新品种权、新药证书，或者制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

准，或者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学技术奖。

二、选拔范围和重点领域

（一）选拔范围：在丽高校、科研院所，市、县级科研机

构、企事业单位中从事科学研究、技术开发等方面工作的科技

人才。

（二）重点领域：生物医药和大健康、高原特色现代农业、

清洁载能、文化旅游、教育等领域和其他特色优势学科领域。

三、推荐名额

每个中央、省属驻丽单位、市直部门、县（区）科技局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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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 1 名。

四、申报要求和材料受理

（一）申报人填写《丽江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

人才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，经所在单位审核，按

干管权限商请纪检监察部门出具申报人廉洁自律情况书面意

见并公示 5 个工作日后，报请主管部门（县（区）科技局、市

直部门或中央、省属驻丽单位）初审并推荐至市科技局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必须按要求填写齐全并由本人签字、盖章。

凡申报手续不全的，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申报材料装订顺序:1.申请表；2.廉洁自律情况结论

性意见；3.身份证；4.学历、学位证书；5.职称资格证书 ；6.

各种获奖证书；7.人才称号证书；8.专利、新品种等知识产权

证明文件；9.论文、专著； 10.承担科研项目的证明材料 ；11.

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培训的证明文件；12.公示材料。

（四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，要求用 A4 纸打印装订

成册，同时报送电子版。

（五）请各单位接到此通知后，积极组织进行申报，并于

2021年 4月 20日前统一将申报材料报丽江市科学技术局科技

人才与外国专家服务管理科。

地 址：丽江市古城区金甲街 13 号丽江市科学技术局

邮政编码：674100

联 系 人：蒋晟、李玲

联系电话：0888—5395897

手机号码：18908887177、13988886489

电子邮箱：ljskjjrck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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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丽江市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才申请表

2.廉洁自律情况结论性意见表

丽江市科学技术局

2021 年 3 月 29日

丽江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1 年 3 月 29 日印发


